
主日讀經示範－列王紀下第九章 

【讀經範圍】  

列王紀下第九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壹、耶戶作以色列王 九 1～十 36 

1. 為申言者門徒所膏 九１～10 

（問：耶和華如何立耶戶作以色列的王？） 

王下 9:1-3 上【申言者以利沙叫了一個申言者的門徒來，對他說，

你束上腰，手拿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末去。到了那裏，你要去見

寧示的孫子，約沙法的兒子耶戶；你要進去，使他從同僚中起

來，帶他進入密室，將瓶裏的膏油倒在他頭上，說，耶和華如此

說，我已膏你作以色列的王。】 
王下 9:4-6【於是那少年人，就是申言者的僕人，往基列的拉末去

了。到了那裏，看見眾軍長都坐著，就說，將軍哪，我有話對你

說。耶戶說，我們眾人中，你要對那一個說呢？他說，將軍哪，

我要對你說。耶戶就起來，進了屋子；少年人將膏油倒在他頭

上，對他說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，我已膏你作耶和華之民

以色列的王。】 
2. 耶戶被神用為行刑者，執行祂對亞哈全家的審判 九 7～36 

（問：怎麼看出耶戶被神用為行刑者？）  
王下 9:7【你要擊殺你主人亞哈的家，我好在耶洗別身上伸她流我

僕人眾申言者和耶和華一切僕人之血的冤。】 
王下 9:8【亞哈全家必都滅亡，以色列中凡屬亞哈的男丁，無論是

困住的、自由的，我都要剪除。】 

【禱背經節】  



王下九 6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 

1.        就起來，進了屋子；少年人將       倒在他頭上，對

他說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，我已膏你作耶和華之

民               。(6) 

2. 你要        你主人亞哈的家，我好在            身上伸她

流我僕人眾申言者和耶和華一切僕人之血的冤。(7) 

3.        見耶戶就說，耶戶阿，平安不平安？耶戶說，你母親         

的淫行邪術這樣多，還能有甚麼平安(22)？ 

【聖經學習單答案】 1 耶戶、膏油、以色列的王；2 擊殺、耶

洗別；3 約蘭、約蘭。  

 

讀經小組示範－列王紀下第八章 

壹、耶戶作以色列王 九 1～十 36 

1. 為申言者門徒所膏 九１～10 
2. 耶戶被神用為行刑者，執行祂對亞哈全家的審判 九 7～36 

（問：耶洗別的結局應驗了前面哪一章的事例？為什麼這樣?） 
王上 21:21-26【耶和華說，看哪，我必使災禍臨到你，除滅你的

後代；以色列中凡屬亞哈的男丁，無論困住的、自由的，我都要

剪除；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的家，又像亞希雅的

兒子巴沙的家，因為你惹我發怒，又使以色列人犯罪。論到耶洗

別，耶和華也說，狗必在耶斯列的外郭喫耶洗別的肉。凡屬亞哈

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喫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喫。凡屬

亞哈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喫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喫。

的確從來沒有像亞哈的，他賣了自己，受他妻子耶洗別聳動，行



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；他照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趕出之亞

摩利人所行的，行了極可憎的事，去跟從偶像。】 
（問：耶洗別的事例預表甚麼，我們如何受警戒？） 
啓 2:20【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女申言

者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奴僕，引誘他們行淫亂，並喫祭偶像之

物。 
啓 2:20 註 3：這裡的婦人，就是主在太十三 33 所豫言，那把麵

酵（表徵邪惡、異端、異教的事物）加在細麵（表徵基督是滿足

神和人的素祭）裡的婦人；這婦人也就是啟十七那將可憎之物與

神聖事物混雜的大妓女。亞哈的異教妻子耶洗別，乃是這背道召

會的豫表。 
啓 17:5 註 2: 妓女的母既是背道的召會，她的女兒，眾妓女，就

該是在基督教中一切不同的宗派和團體，他們多少持守背道之羅

馬教的教訓、作法和傳統。在純正的召會生活中，沒有背道的召

會所遺傳的邪惡。 
 

【本章思路】 

 
一 王下九章一節至三十六節說到耶戶作以色列王。耶戶被神用

為行刑者，執行祂對亞哈全家的審判。首先申言者以利沙吩

咐一個申言者門徒，拿一瓶膏油，倒在耶戶頭上，說耶和華

膏他作以色列王。那少年人就照以利沙所說的去行，膏了耶

戶，宣告神立他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王。申言者門徒又告訴

耶戶，神囑咐他要擊殺他主人亞哈的全家，好在耶洗別身上

伸祂僕人眾申言者流血的冤，並祂一切僕人流血的冤。（九１

～１０。） 

二 耶戶被他主人以色列王約蘭的臣僕所承認並宣告為王。（１１

～１３。）耶戶背叛以色列王約蘭，殺了他，把他拋在拿伯



的田間，應驗神關於伸拿伯和他眾子之血的冤的豫言。拿伯

和他眾子，無辜的民，已被耶洗別所殺。他們的血一直在神

面前，神要伸那血的冤。耶戶也致命的擊傷猶大王亞哈謝。

（１４～２７。）藉此我們能看見，神的子民要享受美地，

必須有對的、義的光景。 

三 耶戶執行神對耶洗別的審判，（３０～３７，）命太監把她從

窗戶扔下來。太監迅速回應耶戶的囑咐，把耶洗別扔下來。

這事實指明他們恨這邪惡的婦人已相當長久，卻不能對她作

甚麼。她的血濺在牆上和馬上，並且耶戶把她踐踏了。他們

去葬埋她，只尋得她的頭骨、腳骨和手掌。這應驗神關於她

的豫言：在耶斯列田間，狗必喫她的肉;她的屍首必在耶斯列

田間如同糞土，甚至人不能說，『這是耶洗別。』（３７。） 

啟示錄十七章表明那真正的耶洗別，大妓女，背道的羅馬天

主教可憐的結局。敵基督和他的十王逼迫地上的宗教時，要

喫耶洗別的肉，並且用火將她燒盡。（１６。） 


